用户需求书

一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基本信息
1.项目名称：中山市黄圃人民医院2025年财务收支审计服务项目
2.预算金额:1.9万元。
3.服务期：3个月（预计2026年7月至9月，以合同签订为准）。
4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响应。
5.本项目不统一组织现场踏勘。
二、服务范围及总体要求

（一）项目背景概述：根据医院2026年度审计工作计划，需聘请第三方机构对医院2025年度的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。
（二）项目服务范围：对截至2025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情况及2025年度财务收支情况进行审计。重点关注重大经济决策的制定与执行情况、预算管理与执行情况、财务收支管理、内部管理、采购管理及医用耗材管理等方面，对重要事项进行必要延伸和追溯，按照审计情况出具年度财务收支审计报告。
（三）项目服务要求简述：

1.组织安排固定的审计人员对接项目进场审计，所选派的专业人员审计期间非特殊原因不得调整，如因特殊情况确需作个别调整的，应提前7天报采购人同意后才能调整，且保证调整后的专业人员其资历及水平不低于被调整人员。

2.项目负责人须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，熟悉行政事业单位业务及医院相关政策。如在项目任务紧急或配置人员达不到完成任务的情况下，应及时补充相关专业人员进行协助，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。供应商委派现场人员及机构产生的一切费用已包含在其报价中，采购人不再对此项费用作任何补偿。

3.应针对审计项目内容提供详细的审计方案，明确审计目标、审计范围、审计内容、审计程序及方法、应急保障等，确保项目审计方案的科学性、持续性。

4.需组成5人及以上的项目审计小组，至少1人是注册会计师。
服务工作标准

（一）出具年度财务收支审计报告。

（二）服务结束后需要进行验收。
四、供应商资格要求

（一）须为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电子卖场审计服务定点服务供应商。
五、报价要求及付款方式

（一）本项目采用总价包干方式报价，供应商按项目整体进行总价报价，报价为含税全包价。

（二）审计服务项目完成，供应商将有关报告资料送交采购人，采购人在15个工作日内组织验收，经验收审查合格后，凭供应商出具全额发票60日内以银行转账方式支付合同约定的全额款（含税）。因采购人使用的是财政资金，按政府审批流程支付，若审批延迟则相应货款到账延迟，且不视为采购人违约。
六、其他

（一）审计过程中，定期向采购人反馈审计工作进展和发现问题等，对发现的问题，特别是可能产生重大弊端或内部控制出现重大缺陷的问题，应及时客观地向采购人报告，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和建议。

（二）供应商向采购人出具项目审计报告，提供纸质审计报告的同时应提交审计报告扫描版和相应的电子文档，纸质审计报告份数按采购人实际需要提供。

（三）最终将在广东政府采购智慧云平台上完成采购，实际采购以云平台采购结果为准。


